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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票記錄: 

2016 年 12月 8 日: 陳恒鑌議員動議，經麥美娟議員、盧偉國議員、

易志明議員及尹兆堅議員修正的「更新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及增

加社區設施以優化生活環境」議案 

贊成 

2017年 6月 1日:「推動‘港人港水’，守護本地資源」議案 贊成 

2017年 7月 5日: 環境局局長根據《產品環保責任條例》及《釋義及

通則條例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
贊成 

2017年 11月 16日: 根據《能源效益(產品標籤)條例》動議的擬議決

議案 
 

2018年 1月 31日:《2017 年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(修訂)條例草案》 - 

三讀 
贊成 

2018 年 4 月 12 日: 易志明議員動議，經梁繼昌議員、莫乃光議員、

盧偉國議員、容海恩議員、陳克勤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的「推動電

動車普及化」議案 

棄權 

 

環境事務委員會出席率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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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相關委員會的意見發表: 

環境事務委員會 

20181126 36. 鄭松泰議員表示，他原則上反對引入都市固體廢物收

費，因為政府有足夠財政儲備，沒有理由增加一項新收入

來源。 

廢物 

20181126 45. 鄭松泰議員對以下事項表示關注：(a) 實施都市固體廢

物收費計劃可能會導致市民與食物環境衞生署("食環署")

前線人員發生衝突，因為食環署前線人員會負責在廢物收

集點拒收違規廢物(即既沒有用指定垃圾袋包妥，亦無附有

指定標籤的都市固體廢物)；(b) 在非法傾倒廢物的黑點使

廢物 



用閉路電視、網絡攝影機及備有智能科技的監察攝影機 引

起的私隱問題，以及該等監察系統會否使用人臉識別技術；

及(c) 由於政府當局會鼓勵市民舉報違規個案，鄰里關係可

能因此受損，尤其是若個案涉及虛報。 

 

《2018年廢物處置(都市固體廢物收費)(修訂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

20181205 1. 鄭議員表示反對擬議收費計劃。他認為此舉會對一般市民造成

不必要的經濟負擔，因為政府可改以部分財政盈餘資助減廢及

循環再造工作。他詢問(a)如何決定指定袋的大小及價格，及(b)

政府當局決定指定袋的價格時，除考慮不同指定袋盛載的廢物

的體積外，有否考慮廢物的重量。 

20190107 2. 鄭議員詢問，如何在混合用途的樓宇(例如具住宅用途的活化

工業大廈)徵收擬議都市固體廢物收費；以及在類似酒店的服

務式住宅中，如租金已包括廢物處置的服務費，租戶會否需要

繳付擬議都市固體廢物收費。 

3. 鄭議員認為，政府當局應容許將舊塑膠購物袋重用作指定垃圾

袋(倘若《條例草案》獲得通過)，藉以減少廢物，並說明製造

指定袋服務的採購安排。 

20190218 4. 鄭議員關注到，在下述情況下，某人會否因觸犯關於亂拋垃圾

的罪行及關於擺放違規廢物的另一罪行而受到雙重懲罰(倘若

《條例草案》獲得通過)：該人除去某產品的包裝物料，並將該

等物料擺放在街上而沒有用指定袋將其包妥。 

5. 政府當局須就鄭議員提出的以下問題提供書面回應： 

(a)由回收商在本地收集並於其後在堆填區處置的可循環再造

物料，會否受擬議收費計劃管制(倘若《條例草案》獲得通過)；

及 

(b)防止及偵測偽製指定袋及指定標籤的措施；以及製造、分發、

出售及使用偽製指定袋/指定標籤的罰則(如有的話)。 

20190326 6. 由於《廢物處置條例》(第 354章)現行第 36(7)條訂明，政府無

須繳付為施行第 354章而訂明的費用或收費，鄭議員詢問，市

民在政府處所及公眾遊樂場地(例如公園、運動場及體育館)內

的廢屑箱棄置家居廢物，會否 

(a)受擬就處置都市固體廢物設立的收費計劃("擬議收費計劃")

管制；及 

(b)觸犯第 354章現行條文下的罪行。 

7. 由於擬議收費計劃會為前線清潔人員帶來額外的法律責任，而

兼職僱員獲得的僱傭保障往往不及全職僱員，鄭議員認為，房

屋委員會不應在這個時候放寬房屋署服務承辦商聘用兼職員



工的限制。 

8. 鄭議員詢問，在較新的鄉村式發展項目，擬議收費計劃的執法

工作將如何進行。 

9. 鄭議員關注到，擬議收費計劃會對從村屋運走都市固體廢物但

不是正式受僱於任何公司/機構的清潔工人構成法律風險。此

外，他表示反對實施任何會獎勵市民向當局舉報非法棄置廢物

個案的計劃。 

20190415 10. 鄭議員引述助理法律顧問於 2019 年 3 月 25 日致政府當局的

函件(立法會 CB(1)875/18-19(03)號文件)，他要求政府當局就下

述法定條文提供補充資料：(a)與第 354章擬議第 20L(1)條相類

似的條文，根據該擬議條文，《條例草案》所界定的"廢物收集

人員"(即符合受僱於政府等說明的人)在提供運廢服務(在垃圾

收集站提供者，或以廢物車輛提供者)過程中行事時，如將違規

廢物擺放在垃圾收集站或廢物車輛上，將不屬犯罪，但非受僱

於政府的另一人以同一方式行事，即屬犯罪；及(b)尤其是因政

府僱員可能受到後果更為嚴重的紀律處分而為政府僱員及非

政府僱員訂定類似差別待遇的條文，並就過往的相關情況提供

例子。 

11. 鄭議員關注到，參與自發的清除廢物活動(例如清潔海岸活動)

但沒有使用指定袋的人，會無意中觸犯《條例草案》訂明的罪

行(倘若《條例草案》獲得通過)。他要求當局解釋(a)在實施擬

議收費計劃後，政府當局會如何推動這些自發活動繼續舉行；

及(b)義工應怎樣做，以避免觸犯《條例草案》訂明的罪行。 

20190430 12. 鄭議員及范議員提出以下關注事項： 

(a)在實施擬議收費計劃後，倘若個別住戶在住宅樓宇/屋苑內

擺放的違規廢物，最後會由相關物業管理公司在提供例行廢物

收集/運廢服務期間用指定袋包妥，將來物業管理費可能會因

此而增加，以抵付物業管理公司承擔的額外費用。如此做法將

對循規住戶不公平，因他們將須間接補貼違規住戶引致的擬議

都市固體廢物收費； 

(b)上文所述的搭便車問題可能會在設有垃圾槽的樓宇變得普

遍，因為若廢物產生者把違規廢物經垃圾槽直接掉進其下的大

型垃圾桶，物業管理公司將難以識別違規廢物的源頭；及 

(c)物業管理公司一般將難以監察遵規情況及糾正在住宅處所

中棄置違規廢物的問題。此外，物業管理公司為了避免與居民

發生衝突，未必願意向當局舉報罪行。 

13. 鄭松泰議員、柯議員、許議員及鄭泳舜議員關注到，實施擬議

收費計劃後(倘若《條例草案》獲得通過)，對各類型樓宇內(例



如混合用途的樓宇)擺放違規廢物採取執法行動及防止非法棄

置廢物情況惡化，均有潛在困難。他們並詢問所需的執法人手。 

20190507 14. 鄭議員詢問，如擬議收費計劃的成效遜於預期(倘若《條例草

案》獲得通過)，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推行強制廢物源頭分類。他

並認為，政府當局應就循環再造網絡的發展制訂藍圖及加強支

援，從而提高本地循環再造業的營商信心。 

20190520 15. 鄭議員從政府當局就助理法律顧問 2019 年 3 月 25 日函件的

覆函(立法會 CB(1)1000/18-19(04)號文件)中察悉，在"第 3組設

施"處置每一未秤載量都市固體廢物的擬議收費為 150 元，此

收費水平是按(a)過去數年這些設施接收的廢物載量平均實際

重量約為 0.4公噸；及(b)實施擬議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後每公噸

擬議收費為 365元計算出來。他提出以下關注： 

(a)上述擬議計算方法對人口較少的離島的居民或不上述擬議

公平，因為這些離島上的廢物轉運設施接收的廢物載量平均實

際重量或少於 0.4公噸；及 

(b)擬議計算方法未必能配合喜靈洲的都市固體廢物棄置率日

後的變化(如有的話)，因為喜靈洲的人口可能會因附近興建及

發展人工島(相關發展計劃現正處於研究階段)而大幅增加。 

20191218 16. 鄭議員及胡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澄清，環境保護署("環保署")及

食物環境衞生署("食環署")為打擊非法棄置廢物而裝設的監察

攝影機系統的功能及實際用途，以及智慧燈柱與該兩個部門的

監察攝影機系統的關係(如有的話)。他們特別問及： 

(a)上述環保署及食環署的監察攝影機系統有否及/或會否採用

人臉識別技術； 

(b)如不會採用人臉識別技術，政府當局如何可確保監察攝影機

系統在協助針對非法棄置廢物的執法工作方面發揮功效，以及

當局會否考慮以其他技術方案取代該等攝影機，以消除公眾對

私隱被侵犯的擔憂；及 

(c)其他執法機構可否要求查閱環保署及食環署的監察攝影機

系統的紀錄；若可，環保署及食環署是否有權拒絕有關要求。 

17. 鄭議員詢問： 

(a)政府當局為打擊非法處置廢物而裝設/將會裝設的監察攝影

機系統的規格及功能； 

(b)在顧及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情況下，當局為決定每套監察攝

影機系統的位置、覆蓋範圍及功能而採取的程序；及 

(c)處理該等監察攝影機系統的紀錄的規則及/或標準，尤其是

有關儲存及刪除數據，以及把紀錄移交予其他執法機構作刑事

調查用途(不論是否與廢物處置有關)方面，包括該等紀錄會否



儲存於政府雲端平台，以及曾否/應否為移交紀錄申請法庭手

令。 

20200317 18. 鄭議員指出，根據已經/將會在公共租住房屋("公屋")屋邨推行

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實踐計劃，參與的公屋屋邨居民會獲免費

提供模擬指定垃圾袋("模擬袋")。然而，擬議都市固體廢物收費

計劃的目的是藉着經濟誘因，即規定廢物產生者使用預繳式指

定袋或指定標籤棄置都市固體廢物，推動市民改變棄置廢物的

行為。因此，他質疑實踐計劃能否有效模擬實施擬議都市固體

廢物收費計劃的情況。 

19. 鄭議員詢問，當局曾否/會否在其他類型的處所推行類似的實

踐計劃。政府當局表示，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有資助團體在不

同類型的處所(例如聘有物業管理公司的屋苑、單幢式樓宇、工

商業處所、公共機構、鄉郊村落及低密度處所)舉辦社區參與項

目，目的是讓不同界別的持份者親身體驗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在

真實環境下如何實踐。 

20. 鄭議員察悉，根據相關招標公告，部分在公屋屋邨推行的都市

固體廢物收費實踐計劃，預計會在 2023 年完結。因此，他問

及實踐計劃與擬議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之間的相互作用，尤

其是參與實踐計劃的公屋屋邨居民會否在《條例草案》獲得通

過後，仍可使用在實踐計劃下免費派發的模擬袋棄置廢物。他

亦詢問，在推行實踐計劃期間，前線清潔人員會否收集居民以

非模擬袋包妥並擺放在屋邨垃圾收集區的廢物。 

 


